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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及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
民國委員會 99 年度預算案審查報告（修正本） 

中華民國 99 年 5 月 12 日  

華總一義字第 09900116561 號  

一、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一)工作計畫部分：照案通過。 

(二)收支部分： 

1.收入總額：17 億 3,002 萬 9,000 元，照列。 

2.支出總額：17 億 2,484 萬 9,000 元，照列。 

3.本期賸餘：518 萬元，照列。 

(三)通過附帶決議 4 項： 

1.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於 99 年度預算「管理及總務費用」科目編列兼職酬金 210 萬元，

係董監事 20 人兼職費 184 萬 8,000 元，及諮詢委員 7 人兼職費 25 萬 2,000 元；執行時

，董監事按每人每月 8,000 元、諮詢委員按每人每月 3,000 元標準支領兼職費。惟依行

政院所核定之「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第 1 點規定，兼職人員本職

銓敘審定等級區分為：簡任月支最高新臺幣 3,000 元、薦任月支最高新臺幣 2,500 元、

委任月支最高新臺幣 2,000 元。察知該會兼職之董監事人員所領之費用實屬偏高。建請

外交部主管單位應迅速改正該會兼職費之核發金額，並比照中央政府標準辦理。 

2.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資金運用主要集中於銀行存款及投資票債券等，且其中有近 4 成資

金配置於銀行存款，其資金運用靈活度不佳。尤於近年來利率未走高之趨勢下，利息收

入目標恐難達成。建請外交部主管單位應促該會資金運用更為靈活、妥善，增進資金運

用效益之提升。 

3.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預算書自 98 年度起送本院委員會進行審議，由 98 年度與 99 年度

預算書內容比較顯示，本年度之預算書表較去年度更加減少。惟本院於審議 98 年度中

央政府總預算案曾作通案決議，行政院主計處應對財團法人預算書之編製訂定完整及一

致性之標準，應比照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之預算書表，以利本院進行審議。惟該會

99 年度預算書表卻較 98 年度減少「固定資產折舊預算明細表」等 3 項附屬單位預算書

之書表，其顯未依本院決議編製 99 年度預算。建請該會宜對此闕漏儘速改正。 

4.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乃係依法設置之財團法人，由政府挹注基金，所辦業務係配合外交

政策，採援外或國際合作等方式推動。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7 條規定「應將預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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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書……在網上公布，供全民查閱。」，此外，根據 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之通

案決議：「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對於行政院、各部會及所屬補助社會團體、

人民團體、財團法人及個人之補助經費，應自該年度起將其補助對象、金額及相關開支

明細，按季送立法院備查，並上網公告。」觀諸本年度該會之預算書均未遵照以上規定

辦理。建請外交部主管單位應督促該會比照中央政府各機關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及本院決

議辦理，透過資訊揭露提高透明度。 

二、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一)工作計畫部分：照案通過。 

(二)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1,945 萬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1,900 萬元，照列。 

3.本年度賸餘：45 萬元，照列。 

(三)通過附帶決議 4 項： 

1.因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乃於中華民國 80 年獲外交部同意許可設立並由其主管監督，

且該會之各項業務運作經費幾全數仰賴政府補助，本應接受更高程度的監督。但由現行

該會之捐助章程觀之，並未設置監察人，且將原屬監察人之職掌事項賦予董事會，令外

界有球員兼裁判之觀感。另，該會財務報表及內部控制、內部稽核之辦理情形，並未委

請會計師辦理簽證，內控機制難謂完善。故為嚴格把關人民所繳之稅捐與監督政府補助

成立之基金會運作，建請主管單位外交部應對此缺失迅速進行改善，以增人民對之信賴。 

2.茲因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經費來源高度仰賴外交部補助款，而人員薪資占總支出比例

高逾 5 成，形成額外之政府負擔。根據最近 4 年度收入情形而觀，96 年度決算外交部

補助之專案研究收入 1,859 萬 2,000 元，占總收入 1,935 萬元之比率為 96.08%，97 年度

決算外交部補助之專案研究收入 1,824 萬 7,000 元、占總收入 1,899 萬 3 千元之比率為

96.07%，98 年度及 99 年度預算外交部補助之專案研究收入均為 1,900 萬元，占總收入

1,985 萬元及 1,945 萬元之比率分別為 95.72%及 97.69%，該會收入幾全數由政府補助，

而其他收入則為基金之孳息收入，完全未有任何民間募款收入。建請外交部主管機關宜

督促增進該會民間募款能力，以減低政府之財政負擔。 

3.茲因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雖非屬政府體系之正式公務機關，惟經費來源幾全數仰賴政

府補助，核屬公款範疇。人民對其資源分配及使用狀況應有通盤了解，以遵守會計基本

原則。惟該會預算書僅揭露用途別科目之預算數，未表達各計畫預算編列數，亦未針對

各計畫訂定業務績效衡量指標，對其政府撥付補助款之運用有無重複或未具效益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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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未可得知，不符合會計資訊充分揭露原則。故建請主管機關外交部應對此嚴重缺失

促其改進，以期增進資源運用效率。 

4.茲因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雖非屬政府公務機關體系，惟其業務運作經費 95%以上均仰

賴政府補助，且所辦業務涉及國際經濟合作議題，攸關人民權益；復依外交部主管財團

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規定，財團法人預算、決算等財務報告應主動公開。故建請外

交部主管機關應促其比照政府機關主動公開財務及政府補助款運用之相關資訊，集結社

會力量適時參與監督。 

三、另通過決議 1 項： 

(一)外交部捐助人事費之 7 個國內團體 97 年度收入顯示，有 8 成以上經費來自政府捐助，顯

示該等國內團體之運作主要係仰賴政府維持，惟其員工人數及薪資係透過編列預算而執行

，且各國內團體間員工薪資差異甚大，最低薪者由 2 萬 1,000 餘元至 6 萬 2,000 元不等，

最高薪者由 8 萬 5,000 餘元至 17 萬 9,000 餘元不等，是以，為免薪資漫無限制引發爭議，

外交部應就上開國內團體之性質，通盤檢討研訂合理之員工進用及薪資規範。建請中華民

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世界自由民主聯盟中華民國總會、亞洲太平洋自由民主聯盟秘書處

、亞太商工總秘書處、中華台北亞太經濟合作研究中心等 5 團體於適當時機應與外交部捐

助成立之 3 個財團法人，併同來本會定期報告業務概況。 


